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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事裁定的既判力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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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既判力理论在我国并非新鲜的学术话题，但是，我们在研究既判力的过程之中，往往是站在“判决”的基础之

上，然而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处理方式并不仅仅只有判决这一种形式，还存在裁定，对“裁定”的既判力问题，

鲜有学者进行讨论和分析，而在国外，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对此已经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虽并非全部的裁定都

有了定论，但是其中的几类已经形成了通说，我们在研究民事裁定的既判力的时候，可以对此进行辩证地借鉴

和学习。本文首先从既判力理论出发，分析民事裁定是否应当具有既判力，随后进行比较法研究，看看域外的

理论是否值得借鉴与学习，最后结合我国实际问题尝试提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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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事裁定既判力的概述

1.1  既判力理论简述

既判力理论一直是我国民事诉讼学者研究的重点之

一，若把诉权理论看作是民事诉讼的开始，那么既判力

理论则可以看作是民事诉讼的终结。当事人拥有诉权，

所以可以启动民事诉讼程序，而因为既判力的存在，民

事诉讼程序会彻底结束。在民事诉讼中，法院一旦作出

了终局判决，除一审终审案件外（一审终审案件的判决

直接生效），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主动放弃上诉或者

被动地因超过了法定期限而丧失了上诉权，则无论该判

决的结果如何，不管对原告有利亦或是被告有利，当事

人就必须受到该判决结果的约束，当事人对判决结果不

得再行争议，也不得主张与其相反的内容。法院也不得

在之后的诉讼中作出与该判决相矛盾的裁判。这种对当

事人和法院所产生的拘束力，就是判决实质上的确定

力，即既判力。

判决的拘束力一般可以分为形式上的确定力和实质

上的确定力，形式上的确定力指的就是判决一旦作出，

则其存续得以保障，不会因当事人任意的异议而受到撤

销或变更，并且非经法定程序，也不受作出法院及其上

级法院的更改与撤销。简言之，形式上的确定力意味着

判决的存在形式是稳定的，不会随意被变更或消灭。而

我们平时所称的既判力，主要指实质上的确定力，并且

判决形式上的确定力是其实质上的确定力的前提条件，

没有形式上的确定力，就没有实质上的确定力。

1.2  民事裁定是否具有既判力

在平时的读书或阅读论文的过程中，我们一旦遇到

既判力问题，默认的反应往往是判决的既判力问题，定

式思维总是围绕“判决”展开，再探讨既判力。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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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解决问题的方式，并非只有判决一种，甚至在一些

案件中，裁定的适用更为频繁，那么，法院作出的裁定

有没有既判力？其实这个问题在国外已经经过了激烈的

探讨和争论，在我国确探讨不是很多，归其原因笔者认

为就是我们目前对裁定的不重视，甚至觉得裁定是法院

轻易就能作出的，因而缺乏对其研究的重视程度。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具体规定了

十一项适用裁定的范围a，并且其中的“（一）不予受

理”和“（三）驳回起诉”类似大陆法系国家的诉讼判

决，都是因为当事人的起诉条件存在瑕疵而使得当事人

之间的纠纷无法纳入法院的审判范围，只是前者是法院

在立案之前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后者是法院在立案之

后作出驳回起诉的裁定。除此之外，在非讼程序中也存

在着许多裁定，由于本文篇幅有限，所以仅针对民诉法

第一百五十七条进行分析。不同的裁定所针对的具体事

项是有差异的，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不同的裁定

进行分别的讨论。

我国虽然在《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

中并没有使用“既判力”这一词，但是有学者认为《民

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八条中的“法律效力”b其实就

是既判力的意思，只是由于我国民诉初始阶段受到苏联

法的深厚影响，“法律效力”一词就是从苏联法中翻译

过来的，而“既判力”概念则是对德国法上的概念的直

接援引，其实就是因为新旧两个时代移植法律效力制度

的路径不同，以致对同一概念有了两种称谓。但是此

时出现一个矛盾，判决具有既判力是毫无疑问的，但是

我国的民事诉讼理论一般并不认为裁定具有既判力，例

如对不予受理和驳回起诉的裁定，当事人只要满足了起

诉条件，仍可以再次起诉，而对于其他诉讼指挥裁定，

法院可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进行变更或撤销。但在立法

层面，裁定与判决被置于同等地位，并且《民事诉讼

法》中关于再审的相关规定并未将裁定排除在再审适用

范围之外c，即裁定也是可以适用再审程序。由于民事

诉讼再审程序的理论本质就是因为既判力的存在，使得

法院及当事人无法对确定的判决任意撤销及提出异议，

若判决出现错误，则需要突破既判力的约束加以改正。

所以，从现行法律文本来看，并没有否定民事裁定的既

判力。

2  比较法视野下的民事裁定既判力

2.1  德、日的民事裁定既判力探析

大陆法系的既判力理论将民事裁定大致分为诉讼

要件的裁定（也称为诉讼判决）和非讼事件的裁定两大

类。德、日两国的学者对于其中的诉讼判决（也就是大

致相当于我国的不予受理、管辖权异议和驳回起诉的裁

定），目前的通说认为具有既判力。但是在德国也经历

了一个持久的探讨，具体有否定说和肯定说两种观点。

早期的否定说的观点主要是站在既判力本质论的实体法

说的角度上，认为诉讼判决只是法院对具体诉讼要件的

判断，而不涉及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法律关系，所以不具

有既判力。但是德国学者罗森贝克对此提出了相反的观

点（也就是肯定说），他认为将诉讼作为不合法驳回的

诉讼判决也能具有既判力。并以三个理由具体加以论

证，分别是“免于就同一事件的同一瑕疵诉讼要件为重

复判断为实践利益的需求”，“不与既判力的本质相矛

盾”，“诉讼判决实际上是对诉讼请求作出裁判”。而

德国学者汉斯-约阿希姆·穆泽拉克认为“诉讼判决发

生（实质的）既判力，因为通过该判决最终确认了权利

诉请因为诉讼要件的缺乏或者诉讼障碍的存在而不合

法”。相比之下，汉斯-约阿希姆·穆泽拉克的观点站在

了民事诉讼作为程序法的角度，较有说服力，而罗森贝

克的观点很难经得起深入推敲，前两项理由在笔者看来

是站在既判力本质论的新诉讼法说角度进行阐释，但是

说理部分还稍微欠缺，而第三项“诉讼判决实际上是对

诉讼请求作出裁判”更难得到笔者的认同，有点牵强附

会，因为诉讼判决只是法院对案件中具体的诉讼要件是

否符合法律的规定作出的判断，案件并没有经过实体审

理，为何会认为是对诉讼请求作出了裁判？而日本学者

以没有诉的利益而被法院作出驳回诉的判决为例，认为

在此情形之下，若原告没有追加新事实的前提之下再次

提起诉讼，法院以“存在着前诉的驳回诉判决”为由作

出拒绝进行再审理的做法是较为妥当的。因此若肯定法

院拒绝再审理这种没有诉的利益并且原告没有新事实却

再次提起诉讼的情形，那么前诉讼判决的这种功能其实

就隐含了既判力的效果，也就是说日本学者是认为诉讼

判决是具有既判力的。

而对于非讼裁定，至今尚无定论。德、日学者大致

a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一）不予受理；（二）对管辖权有异议的；（三）驳回起诉；（四）保全

和先予执行；（五）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六）中止或者终结诉讼；（七）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八）中止或者终结执行；（九）撤销或

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十）不予执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十一）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

b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以及依法不准上诉或者超过上诉期没有上诉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

效力的判决、裁定。

c　《民事诉讼法》中第十六章审判监督程序的相关规定，将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作为可以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的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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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四种观点，即认为非讼裁定无既判力、非讼裁定有

既判力、有争讼性的非讼裁定才具有既判力以及需要具

体情况具体讨论。

2.2  美国的民事裁定既判力探析

美国虽然没有明确的“裁定”这一概念，但是既

判力理论（美国称其为既判力规范）却使用得并不少，

甚至有学者认为既判力规范的适用，美国和中国处于两

个极端，在美国法中适用的程度非常之高，而中国却完

全相反，为此美国已经引入相关的特例加以限制，而中

国则对既判力的适用程度持犹豫态度。我们可以试图探

讨和学习其中的原理和理论，看是否对我国既判力理论

有益。美国大致将既判力规范分成了三个部分，分别是

请求权排除规则、争点排除规则和决定管辖权的裁判

权。请求权排除规则的意思大致就相当于我们平时所说

的既判力的“消极效力”，也就是法院已经作出了一个

有效且最终的回应当事人请求的判决，当事人（不论原

告或是被告），都不得再次提起诉讼，也不得再次予以

抗辩。美国学者凯文·M·克莱蒙特认为法院的驳回起

诉属于请求权排除规则的一种，是具有既判力的。争点

排除规则指的是对于当事人已经在诉讼程序中充分论证

过、辩论过的能够成为判决作出的实质性事实，法院也

已经进行了对其的裁判，所以在后诉中不得再针对其专

门提起诉讼。有些类似日本学者新堂幸司提出的“争

点效”。

决定管辖权的裁判权，主要是针对事项管辖、属

地管辖和充分通知的相关抗辩，法院若作出驳回裁决，

在后续诉讼中的效力。也就是说，在美国，对于管辖问

题法院作出的裁决，原则上是具有既判力的，因为其被

归为了既判力规范的第三个部分。但是需要重点注意的

是，美国法中的既判力有两个显著的特点：（1）“既判

力的援引程序”，适用既判力规范只能由当事人主动提

出。（2）美国存在“法官造法”，所以，在美国的既判

力规范几乎都是完全由法官创造的，甚至联邦和各州法

院都有各自一套的既判力规则。前面两点可能与大陆法

系国家的做法是不一致的。

3  我国民事裁定既判力的问题分析

3.1  并非全部的民事裁定都具有既判力

对于“是否全部的民事裁定都具有既判力”这个问

题，笔者认为首先应当对民事裁定进行分类，然后再作

讨论。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了裁定

的适用范围，除去第十一项为兜底的概括性表述，明确

适用裁定的一共有十项。在理论上大致存在两种分类方

式，第一种是将民事裁定分为两类，即诉讼裁定（包括

诉讼要件的裁定和诉讼指挥的裁定）和非讼裁定。第二

种则将民事裁定直接细分为三类，即诉讼要件的裁定、

诉讼指挥的裁定和执行处分的裁定。第一种分类方式采

用了大陆法系国家对裁定的分类方式，根据裁定的内容

不同进行分类；第二种方式则立足我国《民事诉讼法》

的具体条文，即现在的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对十项

具体的适用裁定的情况进行分类。笔者更赞同第二种分

类方式，因为首先，以大陆法系国家（德、日）为例，

对于诉讼要件裁定的既判力和非讼裁定的既判力仍存在

理论上的争议，诉讼要件裁定的既判力虽然目前通说是

肯定说，但持否定说的学者仍然存在，而非讼裁定的既

判力目前尚无定论，直接照搬可能并不合适。而立足我

国《民事诉讼法》的具体条文，可能更符合我国的理论

与实践，更能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非只在理论层

面上“纸上谈兵”。

首先，诉讼要件的裁定（具体包括不予受理、管

辖权异议和驳回起诉的裁定）的既判力问题，我国《民

事诉讼法》规定了这三种裁定是可以上诉的，也就是说

它们不会因当事人任意的异议就被撤销或变更，法院未

经当事人的上诉也不能随意更改，可以认为是具有形式

上的确定力的，笔者认为可以参考大陆法系国家对诉讼

要件裁定既判力的通说，承认其既判力，这样可以防止

当事人依据同一不合法或不存在的诉讼要件作为理由重

复主张，使法院作出相矛盾裁判的危险。只是需要明确

的是，其既判力与判决（大陆法系国家语境下的本案判

决）的既判力是有区别的，诉讼要件裁定的既判力应当

只及于被驳回原因之具体的诉讼要件，而不及于其他诉

讼要件。

其次，诉讼指挥的裁定（具体包括准许或者不准

许撤诉、中止或者终结诉讼、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财

产保全和先予执行、中止或者终结执行的裁定）大体应

当不具有既判力，因为诉讼指挥裁定是法院根据诉讼的

实际状态以及法律规定直接依职权作出，其主要目的是

使法院能够对诉讼程序的进度、速度进行控制，应当允

许法院依据实际情况自行变更或撤销。并且若赋予其既

判力，则意味着当事人不得对其再行争议，可能会使当

事人失去补救和救济的途径。其中“补正判决书中的笔

误”属于“判决书的更正”而非“判决的变更”，判决

的变更受到判决自缚性原则的束缚，而判决书的更正并

非如此，故并不具有既判力。但是笔者认为存在三个例

外，即准许撤回上诉、终结诉讼、终结执行的裁定（注

意与终结本次执行相区分），应当具有既判力，因为这

三个裁定的具体后果都是诉讼程序的终结（准许撤诉虽

然导致的后果也是诉讼程序的终结，但是并不妨碍当事

人再次起诉），如没有既判力，则会导致民事诉讼程序

的混乱。

最后，执行处分的裁定（具体包括撤销或者不予执

行仲裁裁决和不予执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力的债权

文书），对于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笔者认为应当具有

既判力，因为其后果是直接导致仲裁裁决的失效，若不

具有既判力，当事人可以继续主张仲裁裁决书中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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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法院作出相反裁判，会导致仲裁裁决的稳定性、

权威性受到挑战。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公证机关赋予

强制执行力的债权文书，则应当不具有既判力，因为对

于这两个裁定，法院并没有否定其实体内容，只是法院

不会强制执行其实体内容。有学者认为两个“不予执

行”裁定也具有既判力，实际上是没有区分裁定的“羁

束力”与“既判力”。

3.2  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并无“既判力”的明确表达

如前所述，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并没有明确地出现

“既判力”一词，具有相似效果的是学习苏联法产生的

“法律效力”一词，因为没有明确表达既判力的理论，

所以在实践中存在一些矛盾和疑问。以第三人撤销之诉

为例，在既判力理论的视野下，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出现

和适用其实是存在疑问和争议的，因为首先是既判力主

观范围的相对性原则，既判力仅在双方当事人间产生，

一般情况下不会对其他人产生，而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

告，在前诉中根本没有参加诉讼，所以并不会在既判力

的主观范围之内，其并不受到该生效判决、裁定、调解

书的既判力的约束，根本无需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既

判力主观范围的相对性原则足以避免其受到已生效判

决、裁定、调解书错误内容的侵害。其次，即使该第三

人没有参加前诉但是受到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或反射效

的影响，突破了既判力的相对性原则，那么，其更不可

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因为此操作无异于直接对判决

的既判力发起挑战，应当是不被允许的，其应该向法院

申请再审。我国的既判力理论的研究仍然很大程度上停

留在纯理论探讨的层面，并且大多是对国外理论（德、

日最为典型）的论述、比较和分析，未能具体指导实践

中的操作。

3.3  民事裁定的再审问题与既判力理论脱节

在笔者看来，再审程序的存在，除了是一种纠错

的特殊程序之外，其还包含了既判力理论，原因是，因

为生效（外国多用“确定”）判决具有既判力，所以当

事人和法院都不得对其再行加以争执亦或随意撤销变更

之，而若此时判决出现了错误，怎么办？再审程序就是

为了冲破错误判决的既判力的约束，对错误的判决进行

更正或撤销。对哪些裁定可以适用再审的问题，我国

《民事诉讼法》规定得非常笼统，基本上称为“已经发

生法律效力的裁定”，而各类司法解释虽有些具体的规

定，但是查阅起来非常繁琐并且其中仍存在争议。为什

么会存在这些问题？在笔者看来就是因为我国立法者在

考虑哪些裁定可以适用再审程序时，没有将既判力理论

运用其中。不严谨地说，能够进入再审程序的裁定，都

是具有既判力的，反之，法院若要变更或撤销，根本无

需启动再审程序。只有具有既判力的裁定，才具有形式

上的确定力和实质上的确定力，才需要通过再审程序这

一特殊程序来冲破其原有的既判力。

4  我国民事裁定既判力的完善路径

4.1  明确民事裁定和判决的既判力的区别

（1）客观范围上的区别

首先就是既判力客观范围的区别，判决的既判力

一般限定在法院的判决主文部分，判决理由部分一般认

为不产生既判力，除了其中关于抵消抗辩的内容，德国

学者和日本学者为解决当事人可能在之后的诉讼中对法

院作出判决结果前提的判决理由中某事实或法律关系的

判断而重复诉讼，导致前后法院作出不同认定结果的发

生，分别提出了“既判力客观范围的扩张”和“争点

效”理论，前者是对案件中诉讼标的的扩大认定，可能

因新旧诉讼标的理论的不同而导致扩大的范围不同，而

后者由日本学者新堂幸司提出，在保证诉讼标的范围不

变的情况下，排除当事人对于某争点在后诉中另行争

议。而对于不予受理和驳回起诉裁定的既判力，笔者认

为一般仅针对那个欠缺的诉讼要件（作为法院不予受理

或驳回起诉的理由的诉讼要件），不对其他的诉讼要件

产生拘束力，这也是为了防止当事人重复提起欠缺同一

诉讼要件的诉讼，而导致法院可能作出与之前相矛盾的

诉讼判决。

（2）主观范围上的区别

其次是既判力主观范围的区别，判决的既判力通常

情况下遵守“既判力的相对性原则”，只是在某些特定

情况下会突破仅限于当事人的原则，而向第三人产生拘

束力，即“反射效”。而诉讼判决的既判力的主观范围

并不一定遵守相对性原则，例如原告因不具有诉讼行为

能力，起诉被法院不予受理或驳回，之后若其具有或恢

复了诉讼行为能力并且再次起诉的，法院就必须对其是

否具有诉讼行为能力再次进行判断，此前不予受理或驳

回起诉的诉讼判决的既判力并无实质性作用。

（3）时间范围上的区别

判决的既判力的标准时在大陆法系国家一般是事实

审言词辩论终结时，也就是法院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

的确定是以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之前当事人提出的事实

为基础，此后发生的事实不受既判力的约束。而诉讼判

决的既判力也存在标准时，由于我国的不予受理和驳回

起诉裁定与大陆法系国家的诉讼判决存在一些程序上的

差异，我国的不予受理和驳回起诉裁定是由法院直接依

职权作出的，并不会经过当事人的言词辩论，而大陆法

系国家的诉讼判决，原则上诉讼要件裁定的作出，特别

当事人对此发生争执时，须经过双方的口头辩论，所以

大陆法系国家对诉讼判决标准时的认定并不能直接套用

在我国的不予受理和驳回起诉裁定上，还有待商榷。

4.2  将既判力的理论纳入现有的法律规范体系

之中

我国目前法律文本中还没有出现“既判力”一词，

取而代之的是受苏联法深厚影响的“法律效力”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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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效力一词的含义其实非常宽泛并且容易产生误解，

笔者认为应当建立系统的既判力理论，因为无论在学界

还是实务界，既判力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词汇，虽然我

国对既判力理论的研究远远晚于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

但是也已经有了相应的研究基础，实务中也无时不刻不

在运用与既判力相关的理论，但是由于法律规定的不明

确，导致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第三人撤销之诉、一事

不再理等，其实就是对既判力研究的不足而产生的异化

产物。所以笔者认为，应当修改法律规定，将既判力的

制度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明文规定出来，明确既判力的概

念、客观范围、主观范围、时间范围，并在此基础之上，

赋予民事裁定相应的既判力。并且具体规定哪些民事裁

定有既判力，哪些没有既判力，尽量做到明确、清晰。

4.3  重新考虑起诉条件的具体内容

我国目前的起诉条件规定略有问题，大陆法系国家

并没有起诉条件这一说法，取而代之的是类似的诉讼要

件（张卫平教授称之为实体判决要件，这一说法笔者认

为比较合适，诉讼要件可能与起诉条件有些混淆），起

诉条件可以认为是诉讼开始的要件，而实体判决要件并

不是本案民事诉讼开始的要件。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中，

实际上就是将实体判决要件植入了起诉的条件之中，这

样也就提高了起诉的门槛，并且起诉条件还分为了积极

的起诉条件和消极的起诉条件，笔者认为例如当事人适

格、法院主观以及管辖权的问题，应当从起诉条件中分

离，不应当再作为立案阶段法院审查的对象。

4.4  具体规定哪些民事裁定可以纳入再审范围

之内

如前所述，再审程序其实与既判力理论紧密联系、

息息相关。既判力所具有的定纷止争作用保证了法院裁

判结果的终局性和稳定性，正确的裁判当然需要维护其

既判力，但是对于错误的裁判则不然，再审制度其实可

以看作是打破错误裁判的既判力，以一个特殊的程序撤

销确定裁判所具有的既判力，换言之，那些可以纳入再

审范围的裁定其实可以看作是已经默认了其具有既判

力，因为不具有既判力的裁定根本不需要以再审程序对

其撤销或变更，法院完全可以使用其他快捷、低成本的

方式。上述笔者已经分析过哪些裁定应当赋予其既判

力，而哪些裁定不应，所以，笔者认为，有既判力的裁

定可以进入再审的范围之内，没有既判力的裁定不能进

入再审的范围之内，也就是以既判力理论来指导再审程

序的范围。

5  结语

既判力理论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其

可以有效地制止重复的争论，防止法院的前后矛盾裁判

等。既判力不仅仅存在于法院的判决之中，在裁定甚至

其他裁判形式之中，也存在着既判力，我国目前对于民

事裁定的既判力研究还比较薄弱，远远不及对判决的既

判力研究的深入。在我国，所有的判决都具有既判力是

毫无疑问的（我国无中间判决），即使它是错误的，在

被变更或撤销之前，其既判力仍然存在，但是裁定并非

全部都具有既判力，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甚至判断

其既判力有无的标准也并非仅有一个。本文尝试对裁定

的既判力作出一些初步的理论探析和实践完善路径，但

是由于笔者的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有限，可能有些观点

还是有待商榷的，以后有待更加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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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 Judicata Theory of Civil Ru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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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ory of res judicata is not a novel academic topic in China. However, in our study of res judicata, we 
often focus on “judgments.” Yet, the People’s Courts have various methods of handling cases, not just judgments, but 
also rulings. The res judicata effect of “rulings” has rarely been discussed and analyzed by scholars. In contrast, in foreign 
countries, especially in Germany and Japan, there have been intense debates on this issue. Although not all rulings have 
reached a definitive conclusion, several categories have formed a general consensus. When studying the res judicata of 
civil rulings, we can dialectically draw on and learn from these discussions. This paper first starts from the theory of res 
judicata, analyzing whether civil rulings should have res judicata effect. It then conducts a comparative law study to see 
whether foreign theories are worth learning from and borrowing. Finally, it attempts to propose solutions in light of the 
specific issues in China.
Key words: Res judicata; Civil rulings; Judgment in suit; Ruling on procedural requirements; Ruling on procedural 
management


